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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芝淳女士 
劉有蓮女士         

 
機構會員 

東華三院 
保良局 
救世軍 
香港明愛 
仁愛堂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香港小童群益會 
香港保護兒童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博愛醫院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香港循理會(社會服務部) 
基督教聖約教會有限公司 
聖雲先會香港中央分會 
協康會 
香港學生輔助會 
聖雅各福群會 
中華基督教禮賢會香港區會 
五邑工商總會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聯會有限公司 
萬國宣道浸信會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聯會 
新界婦孺福利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中華基督教會元朗堂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香港聖公會麥理浩夫人中心 
聖母潔心會 
竹園區神召會 
聖公會聖西門社會服務處 
循道衛理楊震社會服務處 
香港基督教青年會 
香港青年協會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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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主席： 

 

 就改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繳費資助計劃」議題，本議會於 06年 5月曾

致函重申需要跟進以下項目的改善： 

 

1) 學費資助對低收入家庭資助比例不足 
 

2) 檢討社會需要準則 
 

3) 改善申請程序和安排 
 

至於教統局於 6月中答允放寬審核申請人的「社會需要」、改善申請程序

及協助安排社工推薦等措施，相信可減低家長申請繳費資助的困難，協助低收

入家庭獲得應有的支援，故本議會均表歡迎。 

 

本議會認為現時政府對學前教育資助嚴重不足，要發展優質的幼兒教育，

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肯定，並投放資源提供實質的配套。因此，本議會籲請政

府重視幼兒教育，並儘快對資助政策作出全面檢討，期望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

長能信守承諾於 3至 6 個月內完成檢討，並徵詢業界意見。以下是本議會重

申的立場： 

 

本議會認為幼兒教育資助政策應儘快作出全面檢討，而學費減免計劃下

「社會需要審查」為其中一項檢討環節，應作一併討論。 

 
  
 
 
 非牟利幼兒教育機構議會敬呈 
 

 
 
 
二○○六年七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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